103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學校計畫書審查作業
核定版計畫書修正說明 
	學校名稱
	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
	103.9.29.

	序號
	審查委員建議

(請複製核定版計畫書委員之建議)
	修正說明

(請針對修正後結果進行說明)
	參照頁碼

(修正後之計畫書頁碼)

	1
	該校已參照審查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內容，103學年度核定補助金額達5,500千元，籲請學校應本著學校本位管理精神，落實自主管理機制，俾利學校推動計畫，並評估是否達成高質優質劃補助方案目標。
	感謝委員指導意見，本校將落實自主管理機制，每月定期稽核，將高職優質化補助方案效益發揮最大功效。
	無

	2
	103-5全人服務學習-學生社團及多元學習表現發展計畫，預期效益項目，建議增加學生人數與社團數比、學生參加服務學習平均次數、學生參加服務學習平均時數，以及各學年度工作項目。
	103-5已增加相關工作項次與指標項目。
	P56、57

	3
	103-6及103-7的工作內涵，均列有「建構與出版業界及設計工作者合作計畫」項目，為避免工作內容重覆，建議宜整併為103-7的工作項目。
	「建構與出版業界及設計工作者合作計畫」項目整併為103-7的工作項目，103-6相關項目均已刪除。
	P62

	4
	P42物品耗材費說明欄填載文宣品，執行預算請勿購買宣導品或紀念品。
	文宣品已修正為國中宣導活動所需耗材、活動相關材料。
	P42

	5
	學校教職員工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7條：本辦法施行後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。保險費列支教職員工者應予刪除不得支用。
	原夏令營師生、工作人員已修正為夏令營學生、非學校工作人員保險費。
原校外活動意外保險費已修正為校外活動學生、非學校工作人員意外保險費。
	P49
P60、61

	6
	鐘點費依照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經費作業原則」第四項鐘點費不宜超過經常門30%，經查本案鐘點費總額為454.8千元，超過經常門總額30%(411千元)，請修正。
	課後活動指導老師鐘點費160千元調整為116千元，鐘點費總額為410.8千元，符合經常門總額上限30%(411千元)。
	P60

	7
	P48外聘競賽評審鐘點費編列單價2千元，不符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，請修正，並請依實際支用性質歸類適當項目。例如講座鐘點費應確實有實際演講事實才得以支領，評審並不屬演講範疇，請自行審酌。
	外聘競賽評審出席費誤植為鐘點費，已修正為出席費(外聘競賽評審出席費)。
	P48、49

	8
	P42物品耗材費說明欄填載文宣品，執行預算請勿購買宣導品或紀念品。
	項目重複，同第4項。
	項目重複，同第4項。

	9
	學校教職員工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7條：本辦法施行後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。保險費列支教職員工者應予刪除不得支用。
	項目重複，同第5項。
	項目重複，同第5項。

	10
	鐘點費依照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經費作業原則」第四項鐘點費不宜超過經常門30%，經查本案鐘點費總額為454.8千元，超過經常門總額30%(411千元)，請修正。
	項目重複，同第6項。
	項目重複，同第6項。

	11
	P48外聘競賽評審鐘點費編列單價2千元，不符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，請修正，並請依實際支用性質歸類適當項目。例如講座鐘點費應確實有實際演講事實才得以支領，評審並不屬演講範疇，請自行審酌。
	項目重複，同第7項。
	項目重複，同第7項。


· 請依據審查委員之建議進行計畫修正說明。

·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頁。
